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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3年6月印度总理访华期间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宣言中，中印双方一致同意建立财金对话

和合作机制，以加强双方在财金领域的对话与协调。2005年4月，在中国总理访印期间，双方签署

了《关于启动中印财金对话机制的谅解备忘录》。

　　中印财金对话首次会议于2006年4月7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双方强调了该对话在加强两国在宏

观经济和财金领域的相互理解及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双方将此次会议

作为“2006年中印友好年”的一项活动，并表达了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继续加强合作的决心。

　　宏观经济问题

　　双方详尽地分析了全球和亚洲经济前景。尽管对当前全球经济扩张速度表示满意，双方同时表

达了对影响未来全球经济扩张风险的担忧，尤其是高能源价格和不断加剧的全球失衡。双方均认为

取消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壁垒是促进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双方呼吁国际社会，尤

其是发达国家，应加倍努力，促使正在进行的多边贸易谈判取得成果。

　　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认真讨论了两国的经济运行情况及前景后，双方均认为，鉴于两国目前的增长水平，中国和

印度将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双方一致同意两国应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和当前的高

速发展，这是解决贫困和失业问题的重要前提。在这方面，双方重申致力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双

方就各自实施的增长战略、社会部门发展项目以及财政政策在推动公平增长方面的作用等内容交换

了意见。

　　金融部门的发展

　　双方重申在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持宏观经济及金融稳定的同时，要实施适应本国国情的增长政

策，以推动和加强双方的经济联系。双方就当前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下各自执行的货币政策、金融

部门政策，以及改进基础设施、农业和中小企业融资等政策交换了意见。

　　双方同意在金融监管领域分享经验，并进行磋商，尤其在增加就业、促进基础设施发展和社会

保障方面。双方还可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制定健全监管政策领域共同合作，使监管政

策更适合本地实际情况和需要。

　　双方表示乐于分享彼此经济发展经验，在当今世界经济秩序中增强相关领域的合作。双方均强

调了进一步开展对话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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